
113 年度病媒防治業評鑑說明 

近年因疫情升溫，專業消毒及噴藥需求顯著提升，為確保民眾安

全及避免環境污染，本局自 111 年起辦理病媒防治業者評鑑作業，期

望藉由評鑑確保業者施作品質、重視施作環境及人員安全，促使病媒

防治業持續提升自主管理，建立病媒防治業專業形象及民眾信賴度。 

評鑑作業執行以分組評鑑、逐步納管、獎優汰劣三方針執行，並

將評鑑成果以新聞稿、表揚會及公布績優名單等方式建立獎優汰劣機

制。以下依序針對辦理期程、地點等說明。 

一、 評鑑時間 

辦理期程：113 年 4 月至 9 月。 

 4 月：開放報名 

 5 月上旬：辦理參與業者評鑑說明會。 

 5 月下旬至 8 月：開始執行評鑑訪查作業。 

 9 月上旬統計評鑑訪查作業成績。 

 10 月中旬辦理成果說明及表揚會。 

二、 報名方式 

相關資料公佈於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網站，說明如下：  

(一) 報名期間：即日起報名至 113 年 5 月 3 日(星期五)止。 

(二) 報名方式：採兩階段報名，先於新北市環境保護局官網

線上報名，再將紙本報名表掛號郵寄至環保局。 

(一) 線上報名資訊：本局官網/首頁/活動報名專區線上

報名(https://www.epd.ntpc.gov.tw/Activity)/活動報名/

「113 年度病媒防治業者評鑑作業」 

(二) 紙本掛號郵寄： 

1. 請下載附件簡章報名表格，將填妥的報名表格紙



本，於 113 年 5 月 3 日(星期五)下午 5 點前(以郵戳為

憑)掛號寄送至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，寄送後電話連

絡李先生確認是否收到郵寄之報名表 (02-29532111 分

機 1055)。 

2. 寄送地址：220243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 57 號，事

業廢棄物管理科收。電話：02-29532111 分機 1055 

(三) 參加對象：本市轄內病媒防治業業者 

(四) 評鑑時間：113 年 5 月至 8 月 

(五) 注意事項：依報名順序登記，報名後經機關確認資格

並同意後始得參與評鑑作業。 



三、 評鑑地點 

（一） 業者噴藥施作現場。 

（二） 業者營業場所(公司登記地址)。 

四、 評鑑內容及配分： 

（一） 現場施作情形(表 5-1)：針對施作現場情形進行評核，

細項分類包含： 

1.安全管理(63%)。 

2.人員管理(20%)。 

3.設備管理(6%)。 

4.契約規範管理(法規符合度) (11%)。 

（二） 業者營業場所(表 5-2)：環藥業者營業場所輔導查核，

細項分類包含： 

1.安全管理(41%)。 

2.人員管理(20%)。 

3. 資料管理(39%)。 

（三） 近三年受政府機關裁處開罰情形：依受裁罰金額多寡，

作為扣分依據(扣總分 1~3 分)。 

（四） 其他優良事蹟(詳表 5-3，由業者自行列舉，例如參與

政府特殊疾病緊急清消作業、提供員工優良防護設備

及工作環境等，由評鑑人員討論加總分 1~3 分)。 



五、 評鑑作業業者說明會 

報名截止後，評鑑作業開始前，辦理 1 場次業者評鑑作業

說明會，並成立 Line 群組，相關評鑑作業辦理方式、時間

及變動事項均可於群組內查詢或詢問。 

六、 獎勵表揚 

（一） 分數計算方式：合計現場施作情形(佔 50%)及廠商營

業場所(佔 50%) 2 項評分，並納入其他加/減分數後，

加總排序。 

（二） 成績優良者給予「特優」、「優等」或「甲等」，予以

表揚。 

（三） 評鑑過程若有明確違反法規規範且可直接裁罰者，經

確認後，不得列入「特優」及「優等」名單。 

（四） 評鑑結果將公布績優名單於網路、發布新聞稿及辦理

表揚會供民眾選擇參考，成效不佳業者後續將加強稽

核輔導。 



表 5-1 評鑑作業-現場施作情形查核表(1) 

  



表 5-1 評鑑作業-現場施作情形查核表(2) 

 

  



表 5-1 評鑑作業-現場施作情形查核表(3) 

 

  



表 5-2 評鑑作業-業者營業場所查核表(1) 



表 5-2 評鑑作業-業者營業場所查核表(2) 

  



表 5-2 評鑑作業-業者營業場所查核表(3) 

 



表 5-2 評鑑作業-業者營業場所查核表(4) 

 


